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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行政处罚办法□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适用

范围：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

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

办法。 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和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

罚办法，对煤矿及其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

处罚。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决定机关另有规定

的，依照其规定。▲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规定：对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必须

以事实为依据。行政处罚应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

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

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

人员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违法给

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3、行政

处罚的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4责令改正、

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5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

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6拘留；7关闭；8吊销有关证证

照；9安全生产法、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正处罚。□4、行



政处罚的程序：简易程序，当场作出处罚的决定；一般程序

，包括立案、调查、审查和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

间限制，一般在30日内办完，因原因不能完成的可请示后延

长至90日、180日；听证程序，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之

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听证费用

，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听证程序。(1) 简易程序a.

当场做出处罚决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个人处

以50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1 000元以下罚款或者

警告的行政处罚，安全生产监察员可以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

定。b.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做出处罚

决定，应当填写统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

人。c.备案。安全生产监察员当场做出处罚决定的，最迟在

五日内报所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备案。(2) 一般程序a.立案除依照简易程序当场做出的行政处

罚外，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

处罚的行为，则予以立案，填写统一的立案审批表。b.调查

进行立案调查时，安全生产监察员不得少于两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安全生产监察员应当回避：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

或是其他当事人的近亲属的；本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

关系的；与本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

的。c.审查和决定案件调查终结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应当及时对有关案件材料、当

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材料、听证会笔录等调查结果进行审查，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决定：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

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违法行为已构成

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和没收

违法所得折合人民币3万元以上的行政处罚的，应由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d.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

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e.时间限制案件自立案之日

起，一般应当在30日内办理完毕；由于客观原因不能完成的

，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同

意，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90日；特殊情况需进一步延长的

，应当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批准，可延长至180日。(3) 听证程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做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

停业、吊销有关证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后者要求听证的，

前者应当组织听证，并不得向后者收取听证费用。后者提出

听证要求后，前者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通知后者举行

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参加人由听证主持人、听证员、案

件调查人员、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书记员组成。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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